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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及金额：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金额暂定（人民币大写）：贰拾

陆亿元整。 

合同生效条件：双方授权代理人签字、加盖公章并建设方付清预付款后生效。 

合同履行期限：具体工期分批确定，根据业主销售资金回笼情况分批建造。

确认开工后各批次现场有效施工期 14个月完工，各年度 5月 1日以前开工的需

在2个年度内完工。首批1#2#3#7#8#楼需2015年10月末前竣工（首批1#2#3#7#8#

楼工程价款约 6.5亿元）。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预计合同履行对公司本年度业绩不构成重大影

响。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 

合同履行中的风险：一、境外工程施工风险；二、后续工程的执行及不可抗

力（详见公告第五部分、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一、审议程序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4 年7月2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同亚洲中心建设有限公司（中

国香港）及ＢＵＲＤ蒙古包棚户区改造有限公司（蒙古国）签署蒙古国乌兰

巴托市蒙古包棚户区改造钢结构住宅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议案》。根据相关

规定，该事项在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后，不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此前，公司已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国大使馆经商处复函，对我司

参与该项目投议标无异议，并获得商务部签发的《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投（议）

标核准证》【2014 外经贸合许 101349】，该事项不需要其他政府有关部门

批准。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工程名称：蒙古国乌兰巴托市蒙古包棚户区改造钢结构住宅   

工程地点：蒙古国乌兰巴托市巴音珠日和区第 13，14 分区（ＢＵＲＤ蒙古

包棚户区改造有限公司为该地块开发中标方）                               

工程内容：工程设计、土建工程、钢结构工程、墙体工程、门窗工程、装饰

装俢工程及水电消防工程；不包括小区内的公建（小区市政、景观、道路、室外

管网、绿化等室外地面以上所有设施），如实际工程技术条件（含自然条件和建

筑条件）超出此范围，由此增加部分按实结算。                                                                                                       

结构：钢结构   

建筑面积：暂定 60万平方米，具体开工面积由建设方以书面形式分批确定，

分批建造                                             

层数、建筑高度：26层，以建设方确认的正式施工图为准。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1、亚洲中心建设有限公司（Asia Centre Construction Limited）（建设方）

注册地：中国香港；注册资本：400万美元；主营业务：住宅、公建、市政建设

等项目的地产开发。 

亚洲中心建设有限公司是亚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Asia Building Group 

Limited）的全资子公司。 

亚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家联合资源控股有限公司（00254.HK）的全资子

公司 ASIA CONSTRUCTION ENTERPRISE LIMITED 的控股子公司（持有 51%的股份）。 

2、ＢＵＲＤ蒙古包棚户区改造有限公司（建设方）注册地：蒙古国乌兰巴

托市；注册资本：388,891 美元；法定代表人：Sh.Battsengel；主营业务：外

贸、投资、蒙古国法律允许的其他业务。 

亚洲中心建设有限公司（Asia Centre Construction Limited）持有ＢＵＲ

Ｄ蒙古包棚户区改造有限公司 90%的股份。 

本合同不构成关联交易，合同对方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本公司未发生业务往

来。 

三、合同主要条款 

1、合同工期：具体工期分批确定，分批建造。确认开工后，各批次现场有



 

 

效施工期 14个月竣工，各年度 5月 1日以前开工的工程，需在 2个年度内竣工。

首批 1#2#3#7#8#楼需于 2015年 10月末前竣工。 

 

2、合同价款 

  本合同金额：暂定（人民币大写）：贰拾陆亿元整。 

  本合同定价方式为：以建筑面积计固定单方造价  

本工程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因考虑到钢材价格波动较大，双方约定风险共担，

钢材价格（钢材价格按照合同施工期的平均信息价与基准月份信息价的比值超出

0.95-1.05 的范围的）可按照合同约定方式补（返）差价。 

 

3、工程预付款 

首批 1#2#3#7#8#楼工程预付款及工程款支付节点如下： 

（1）合同签订后 7日内建设方向承包方支付 1000万元人民币作为预付款； 

（2）承包方人员机械进场土方开挖 7日内建设方向承包方支付 2000万人民

币作为工程款； 

（3）钢构件进场后支付工程款 1000万元人民币。 

（4）上述每批次工程款支付前 7 天承包方向建设方（亚洲中心建设有限公

司）开具等额工程款保函，保函有效期为三个月，根据实际需要可延长有效期。 

后续批次项目的预付款为该批次价款的 10%-40%，具体根据届时的销售情况

由双方商定。                                                          

扣回工程款的时间、比例：不扣回，竣工结算时抵作工程款。                

4、工程款（进度款）支付 

首批 1#2#3#7#8#楼工程：承包方每月 24日向监理、建设方上报已完工程量，

次月 10 日前建设方按照确认工程量价款的 90%向承包方支付进度款；单幢工程

验收合格并结算完成后 14日内，建设方向承包方支付至该幢楼结算价款的 100%；

承包方出具银行保函（期限为一年）作为三年期的质量担保（其中第一年为该栋

楼结算价款的 5%，第二年递减为该栋楼结算价款的 3%，第三年递减为该栋楼结

算价款的 2%）。 

后续批次支付方式同首批。 



 

 

建设方不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进度款）达到 15 天，双方又未达成延期

付款协议，导致施工无法进行，承包方可停止施工，由建设方承担违约责任。 

5、工程款支付方式：银行电汇或银行汇票。 

6、工程款结算币种：人民币 

7、工程质量标准：合格。  

8、违约责任： 

建设方违约责任主要条款：未按合同约定足额支付工程款，每逾期一天，建

设方按拖欠款项的万分之五支付承包方违约金，工期相应顺延。 

承包方违约责任主要条款：工程开工后，因承包方原因未能在约定的期限内

施工完毕的，每逾期一天，承包方按延误部分工程造价的万分之五支付建设方违

约金，但累计金额最高不超过合同总价的 3%。由于承包方原因，造成本合同项

下的工程验收不合格的，承包方应当返工维修至合格为止，由此造成的工期延误

由承包方承担工期违约金。 

9、适用法律和法规：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及蒙古国法律、法规。双方约定，

凡因本合同或本合同有关事项引起的任何纠纷或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

一律提交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仲裁。 

  

四、说明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对本公司本年度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和净利润等不构成重大影响； 

（二）后续批次执行需要双方确认，收益需根据项目进展程度逐步体现。 

（三）该合同的履行对本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不会因为合同的履

行对对方形成依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1、 项目所在地在蒙古国，蒙古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趋势良好，其房地产

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现处于经济复苏，百业待兴的状态。老百姓对大众公寓的

刚性需求及新出现的富足人群对高档住宅的渴望，均展示了蒙古房地产市场所具

有的极大的发展空间。此外，大量外资特别是中资企业的进入，使得乌兰巴托的

办公商业用房出现供不应求的状态，外籍人员的住宅需求也促进了蒙古国住宅市

场的繁荣发展。蒙古国政府为改善人民的居住环境，进一步加大对地产开发及城



 

 

市建设的力度，推出了 10万户住房改造计划，同时将进一步优化城市规划建设，

改善城市面貌。在乌兰巴托市，已有部分中国企业和韩国企业参与楼盘开发，总

体进展顺利。 

协议方均具有履约能力，蒙古国对棚户区改造住宅项目的支持（大小市政、

道路、公共配套设施、学校等均由政府投资；乌兰巴托市政府可免除企业部分地

税，并有回购部分改造住宅的优惠政策）及房产销售不受开发进度限制有利于建

设方的销售资金回笼，故可以使工程分期分批有效进行。 

2、但由于境外工程的特殊性，当地政治、社会治安、自然和社会人文环境

等变化，对该项目顺利实施具有一定挑战性。 

该项目为分批次执行，具体工期分批确定，分批建造，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

果遇到市场、政治、经济等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

合同无法全部履行。 

在此，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上网公告附件 

1、董事会决议 

2、合同文本及附件。 

 特此公告。 

 

 

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7月 23日 


